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三)以下請擇一辦理 

景 文 科 技 大 學 日 間 部 就 學 貸 款 流 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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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同學需於辦理就學貸款期間內完成流程(一)、(二)、(三)，才算完成校內就學貸款手續。 

如【學雜費減免】及【就學貸款】

二項皆申請者，請務必先完成

【學雜費減免】申請。 

減免資格：軍公教遺族（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）、

現役軍人子女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

女、低收入戶子女、中收入戶子女、原住民生、

特殊境遇婦女之子女。符合減免資格之同學，請

務必先申請本校學雜費減免系統辦理，列印新的

註冊繳費單，才可至銀行對保作業。 

          (一)辦理銀行對保 

1.對保前需先上臺銀網站填妥申請書列印，攜申請書及相關資料至臺銀(任一分行)對保。     

  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newsloan/login/SLoanLogin.action 

2.第一次申辦者：其簽約對保時，借貸人連同保證人（監護人）或配偶至臺灣銀行，進行對保手續，

 均需攜帶①國民身分證、②印章及③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影本

包括詳細記事(需含學生本人、法定代理人、配偶及保證人，如戶籍不同者，需分別檢附)、以及○4

註冊繳費單等相關 

於本校就貸開放申請期間內，請將 

1.銀行對保單(學校存根聯) 

2.就學貸款申請書（學務處存執聯） 

3.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新

式戶口名簿影本包括詳細記事(包含學生本

人、法定代理人、配偶及保證人，如戶籍不同

者，需分別檢附)。 

送至本校學務處生輔組辦理審件。 

※受理審件約 3-5 個工作天，即可下載最新繳

費通知單，補繳學費差額。 

郵寄附件：就貸開放申請時程(以郵戳為憑) 

1.銀行對保單(學校存根聯) 

2.就學貸款申請書（學務處存執聯） 

3.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、電子戶籍謄本或

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包括詳細記事 (包含學生

本人、法定代理人、配偶及保證人，如戶籍

不同者，需分別檢附)。郵寄地址：23154 新

北市新店區安忠路 99 號學務處生輔組收（註

明:辦理就學貸款）※以掛號郵寄 

※受理審件約 3-5 個工作天，即可下載最新

繳費通知單，補繳學費差額。 

          (二)學校就學貸款系統登錄 

銀行對保完成→學校首頁→就學貸款系統登錄→列印就學貸款申請書  

 http://affairs.just.edu.tw/StudentStuApp/Default.aspx 

繳交就學貸款申請書（學務處存執聯） 1 份。 

郵寄申請 至本組辦理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審查結果 

核准撥款

 

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※每學期多(增)貸金額(書籍費、校外住宿費、生活費)待銀行撥款至學校後，預計上學 

   期 12 月中、下學期 5 月中退費給學生，請視個人需求申請。 

※有關學生就學貸款問題，請詳閱學務處生輔組網頁。 

  或電洽：(02)8212-2000分機2061(日間承辦人游小姐)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就學貸款專區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年收入分 ABC 等 3 類 

A.類 114 萬以下，就學期間免付息。 

B.類 114～120 萬，就學期間自付半額

利息。 

C.類 120 萬以上，但家中有 2人就讀高

中職以上，需附另一人在學證明，就學

期間自付全額利息。 

註記類別，彙整檔案函送台銀查核保證

人，申請款項 

學校將全校辦理就學貸款資料送教育部

轉財稅中心查調家庭年收入 

通知該 B、C類學生，補繳資料 

或取消貸款或補繳學費等。 

台銀函文撥款，辦理入帳及校內會計、出

納程序 

退書籍費、校外住宿費、中低收、低收入

戶生活費 


